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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青少年科普剧竞赛规则

本竞赛规则适用于宁夏青少年科普剧竞赛参赛者申报作品和竞赛评审工

作，全区及各市、县（区）青少年科普剧竞赛应遵循本规则参赛和开展竞赛

组织工作。

一、申报作品和参赛人员要求

竞赛内容分为竞赛项目和评优项目。竞赛项目包括：原创微型科普剧脚

本项目和科普剧表演项目；评优项目包括：优秀辅导教师、优秀组织工作者

和优秀组织单位。

（一）申报作品要求

1. 所有作品征集期间不可一稿多投。

2. 各竞赛项目辅导教师申报作品人数不得超过 2 人。

3. 各地市原则上按照分配名额要求选拔推荐作品，每所学校或科普场馆

每个项目只能上报一个作品。

4. 如有侵犯他人著作权的情况出现，主办和承办方不承担任何连带责任。

5. 凡获奖作品版权归主办和承办方所有。

6. 本竞赛最终解释权归主办和承办方所有，参加此竞赛者视为同意以上

声明。

（二）申报作品名额分配

1. 全区五市原创微型科普脚本项目各分配参赛名额 10 个，科普剧表演项

目各分配参赛名额 5 个；教育厅直属学校原创微型科普脚本项目分配参赛名

额 2 个，科普剧表演项目分配参赛名额 1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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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全区五市和教育厅直属学校上一届竞赛中各项目获得一等奖奖项 1 项，

本届竞赛分别增加 1 个参赛名额，以此类推。

（三）项目分类

1. 原创微型科普剧脚本项目

1）参赛对象

全区中小学校科技辅导员、科普场馆科技辅导员均可报送作品参赛。剧

本创作者可以个人创作，也可团体创作，联合创作不超过 2 人。

2）作品要求

（1）参赛作品可以是原创，也可以对经典作品进行合理改编，但需标明

所改编著作名称、出处，严禁剽窃、抄袭。

（2）参赛作品内容需要有鲜明的科学主题，所传递的科学知识必须准确

无误；以积极、健康、向上的精神阐述科学精神，揭示科学现象，传播正能量；

剧本完整，剧情连贯，角色准确，台词合理。

（3）参赛作品须由市级组织单位择优推荐，须符合宁夏青少年科普剧竞

赛规则各项申报要求。

（4）主办和承办单位享有参赛作品的使用权，可以复制、发行、展览、

广播、网络传播、摄制、改编、翻译、汇编等方式使用参赛作品。

（5）脚本时长不超过 10 分钟的表演。

2. 科普剧表演项目

1）参赛对象

全区在校中小学生。

2）作品要求

（1）内容需要有鲜明的科学主题，所传递的科学知识必须准确无误；以

积极、健康、向上的精神阐述科学精神，揭示科学现象，传播正能量；剧情

连贯，突出剧的教育性与趣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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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明确的积极向上、科学技术主题，有完整的剧情并注重科学与艺

术的结合，鼓励多种表演形式的创新。

（3）参赛作品须由市级组织单位择优推荐，须符合宁夏青少年科普剧竞

赛规则各项申报要求。

（4）参赛作品的著作权归作者所有，使用权由作者与主办和承办单位共

同享有，主办和承办单位有权出版、网络发行、摄制、改编、展示、宣传参

赛作品。

（5）视频格式

表演时长：10 分钟以内。

文档：word 格式。

图片：JPG 或 PNG 格式。

视频：MP4 格式，25 桢 PAL 格式，1920*1080 分辨率。

时长：不超过 10 分钟。

音频：MP3 格式。

背板：不得留有参加其他大赛标题痕迹。

片头：配字幕（不包含演出名称、单位）。

配音：视频作品语言需配有字幕，现场展演演员语言声音需现场实音，

不得提前录制。

（6）演出人数最多不超过 10 人。 

（四）不接受的申报

1. 作品内容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或者妨害公共利益。

2. 作品内容不利于中小学生心理或生理健康发展。

3. 作品存在抄袭或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等学术不端问题。

（五）申报材料

1. 报名表：完整填写当届竞赛报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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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承诺书：参赛科技辅导员、科普场馆科技辅导员需签订宁夏青少年科

普剧竞赛承诺书，承诺参赛作品不存在违法侵权问题，同意授权主办和承办

单位组织相关公益演出并具有节目的公开播放和使用权，并分别在指定位置

签字确认，加盖所在学校（单位）公章。

二、评审

（一）评审标准

1. 原创微型科普剧脚本项目

（1）科学性：50 分。反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科学原理解释清晰，不

存在伪科学命题，选题贴近生活，反应科学与人、自然和社会的和谐关系，

突出科普剧的教育性与趣味性。

（2）艺术性：30 分。综合运用对话、音乐、动作等多种舞台语汇演绎剧情。

内容展示人与科学的关系，情节丰富，逻辑合理；语言具有感染力；人物形

象生动鲜明。 

（3）原创性：20 分。比赛要求原创作品，如改编作品，须体现创作新意，

并标注借鉴来源，与已有公开发表作品重合率不得超过 70%。

2. 科普剧表演项目

（1）脚本创作：15 分。主题符合竞赛要求，内容积极向上，传播正能量；

选题贴近生活，情节设计符合青少年特点；内容丰富、戏剧性强，具有艺术

性和感染力，突出科普剧的教育性与趣味性的统一。

（2）科学主题设计：25 分。具有鲜明的科技主题，科学原理阐释清晰；

不存在伪科学命题；有对科学发展的积极探索；正确反应自然、科技与人类

的关系，展示科技的未来前景。

（3）舞台表演：40 分。团队协作配合默契；舞台调度流畅自如、演员表

情动作自然到位，语言活泼流畅、准确，能够鲜明地展示人物性格，展现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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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内容。

（4）舞美设计及服装道具：20 分。场景切换自然清晰；舞美设计新颖；

录音清晰；灯光、音乐、特效运用符合剧情；演出服装、道具设计新颖，符

合剧中人物特点。

（二）评审程序

1. 原创微型科普脚本项目

1）审查

各市科协联合当地教育部门，对本地区参赛作品进行选拔推荐，并按照

竞赛参赛名额分配向宁夏科技馆（青少中心）报送参赛作品。宁夏科技馆（青

少中心）对参赛作品进行审查和汇总，确定入围初评的参赛作品。

2）初评

宁夏科技馆（青少中心）从专家库中抽选科普、文学、编辑等相关领域的

专家对入围初评的参赛作品进行评审，按照评分高低确定获奖名次。初评设

评审主任 1 名（与科普剧表演项目同设 1 名评审主任）、评审组组长 1 名及 3

名以上评委。

2. 科普剧表演项目

1）审查

各市科协联合当地教育部门，对本地区参赛作品进行选拔推荐，并按照

竞赛参赛名额分配向宁夏科技馆（青少中心）报送参赛作品。宁夏科技馆（青

少中心）对参赛作品进行审查和汇总，确定入围初评的参赛作品。

2）初评

宁夏科技馆（青少中心）从专家库中抽选科普、文学、表演等相关领域的

专家对入围初评的参赛作品进行评审，评选出优秀作品（含并列名次）入围

终评。初评设评审主任 1 名（与科普剧表演项目同设 1 名评审主任）、评审组

组长 1 名及 3 名以上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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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终评

宁夏科技馆（青少中心）从专家库中抽选科普、文学、表演等相关领域的

专家对进入终评的作品进行评审，对科普剧表演项目参赛作品采取现场评审

的形式，由专家评委现场打分，按照评分高低确定获奖名次。终评设评审主

任 1 名、评审组组长 1 名及 5 名以上评委。

三、表彰奖励

（一）原创微型科普剧脚本项目奖项

一等奖 3 名、二等奖 5 名、三等奖 8 名。

（二）科普剧表演项目奖项

一等奖 2 名、二等奖 3 名、三等奖 5 名。

（三）表彰

主办单位按照参赛作品分类颁发获奖证书和奖牌。

四、监督和违规处理

1. 竞赛设立评审监督委员会，由主办单位代表组成，对竞赛评审工作进

行全程监督，对涉嫌违规问题进行核查。

2. 申报、审查阶段，如出现对参赛作品的投诉且经调查发现参赛作品存

在抄袭，违反科学研究等问题，将取消作者参赛资格。

3. 评审阶段如发现参赛作品存在抄袭，违反科学研究等规则情况，将取

消作者获奖资格。

4. 获奖作品名单在宁夏科技馆（青少中心）相关网站进行公示，任何单

位或个人如有异议，可向宁夏科技馆（青少中心）进行实名投诉，并提供

相关证明材料，宁夏科技馆（青少中心）将及时组织相关人员进行调查和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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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评优类项目评选

（一）优秀辅导教师

科普剧表演项目获得一、二、三等奖作品的辅导教师（每部作品不超过 2

名）将获得优秀辅导教师称号。

（二）优秀组织单位

1. 申报条件

（1）竞赛覆盖面广，普及率高，参与学校多。

（2）积极组织本地区教师参加全区青少年科普剧竞赛教师培训或在当地

开展青少年科普剧竞赛教师培训。

（3）本市科普剧竞赛专人负责。

（4）积极组织地区选拔赛。

2. 申报要求

（1）申报材料需如实报送与本届竞赛相关的文字资料、活动照片，由各

市科协统一上报。

（2）申报单位参加评优类项目评选的材料需加盖单位公章。

3. 评选程序

（1）各市、县（区）科协、教育局可联合推荐 1 家竞赛组织单位。

（2）经竞赛主办单位代表评选，最终确定 2 家“优秀组织单位”。

（三）优秀组织工作者

1. 申报条件

（1）参与青少年科普剧竞赛组织工作至少 1 年以上。

（2）积极组织本地区教师参加全区青少年科普剧竞赛教师培训或在当地

开展青少年科普剧竞赛教师培训。

（3）竞赛期间能按照主办和承办单位的要求，积极组织本地区学校和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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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单位参加竞赛各项活动。

（4）在上一届竞赛中，本地区作品至少获得 1 项一等奖。

2. 申报要求

（1）申报材料需如实汇报本人简历、获得过的奖励等相关材料。

（2）申报者所在单位需审查其申报材料内容是否属实、是否同意推荐其

参加“优秀组织工作者”评选，并加盖单位公章。

3. 评选程序

（1）各市、县（区）科协、教育局可联合推荐 1 名。

（2）经竞赛主办单位代表评选，最终确定 2 名“优秀组织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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